
职工因病不能工作就需要休
息， 而休息必然会影响劳动合同
的履行并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 职工可享受哪些
待遇？用人单位可否扣除其工资、
追究其违约责任呢？ 以下3个案
例，分别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案例1】
职工因病休假， 单位不

得索要违约金

黄女士于2020年4月3日入职
后， 公司出资让她参加了专项技
术培训， 并与其约定了3年的服
务期及违约金。 岂料， 黄女士在
2021年8月被查出严重疾病 ， 需
住院治疗、 休养一年以上。

无奈 ， 黄女士只好请休病
假。 公司不同意其请求， 还以违
约为由要求其支付违约金。

【点评】
黄女士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
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
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
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
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

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
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依据以上规定， 用人单位向
劳动者索要违约金的前提， 只限
于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
而违约是指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
人故意或过失违反劳动合同， 致
使劳动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
履行的行为。 本案中， 黄女士无
法上班是因为患病， 而她并不希
望因病耽误工作， 也不能预见自
己会因为患病耽误上班， 其对不
能上班既无故意也无过失， 无需
承担违约责任。

【案例2】
职工因病请假， 单位应

当支付工资

2021年7月4日， 樊女士因为
患病被医院要求住院治疗半个
月。 公司虽然同意其休假， 但提
出公司的工作岗位是 “一个萝卜
一个坑”， 其因自身原因不能上
班， 公司只能找人顶替上岗。 根
据按劳付酬原则， 樊女士请假期
间的工资应当由替岗者领取。 这
就是说， 樊女士在休病假期间没
有工资待遇。

【点评】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 休病假是员工的法

定权利。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

负 伤 医 疗 期 规 定 》 第三条规
定： “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
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 根
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
单位工作年限， 给予三个月到二
十四个月的医疗期……” 因此，
即使是自身疾病， 劳动者也至少
享有三个月的医疗期病假。 樊女
士自然不能例外。

另一方面， 公司无权扣发樊
女士的全部工资。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 》 第 59条规
定： “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
疗期间，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企
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
疾病救济费， 病假工资或疾病救
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支付， 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的80%。” 因此 ， 即使樊女士不
能上班会耽误公司工作， 公司请
人替班也确实要支付报酬， 但公
司不得将其工资全部扣除。

【案例3】
职工因病离职， 单位应

为其做职业健康检查

因自己从事的工作接触粉尘
等有毒、 有害物质， 俞女士自我
感觉身体不适后向公司提交了书

面辞呈。 公司虽同意其离职， 但
拒绝为她进行离职前健康检查。
公司的理由是俞女士已经辞职，
便不再是公司的员工， 公司没有
相应的义务。

【点评】
公司应当为俞女士进行离职

前的健康检查。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三十五

条规定：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
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书面
告知劳动者。 职业健康检查费用
由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不得
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
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 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
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 对在职
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
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
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 并妥善安
置； 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
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
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因此， 对职工进行离岗时职
业健康检查是公司的法定义务，
即使俞女士辞职后与公司无任何
关系， 但离职时公司必须承担该
项义务。 颜东岳 法官

编辑同志：
我现在跟随儿子在北京

居住， 退休前是江苏一家公
司的职工。 我在该公司连续
工作15年 ， 但由于种种原因
公司一直未按规定为我办理
基本养老保险。 2021年5月 ，
我因达到法定年龄办理了退
休手续。 退休后， 由于无法
领取养老金， 且无法补办相
关手续， 我曾多次要求公司
赔偿我这方面的损失， 但公
司不予解决。 我说想到法院
起诉， 公司领导竟然说法院
不会管这种事。

请问， 我可否把该公司
告上法庭？ 我的损失又该如
何计算？ 读者： 朱华军

朱华军读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五
项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
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
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
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
失发生的纠纷”， 属于劳动争
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作出的裁决，依法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据
此，你与公司之间就赔偿养老
保险待遇损失发生的争议系
劳动争议。

不过， 我国处理劳动争
议案件采取的是 “劳动争议
仲裁前置” 的原则。 也就是
说， 对于劳动争议案件， 未
经劳动仲裁程序而径直诉至
法院的， 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因此， 你应当先向该公司所
在地的劳动仲裁机构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 由仲裁机构依
法进行裁决。 如果劳动仲裁
机构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逾
期未作出决定的， 或者你对
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向人
民法院起诉。

那么， 这类损失该如何
计算呢？ 截至目前， 各地规
定不一。 由于你是江苏企业
的退休职工 ， 所以应当按照
江苏省的有关规定来主张权
利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
江苏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的指导意见 （二）》 第
20条规定： “劳动者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请求用人单位赔
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 且经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确实
不能补缴或者继续缴纳养老
保险费的， 自该用人单位依
法应当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
险之日起， 如果劳动者在用
人单位连续工作未满 15年 ，
用人单位应按照每满1年发给
相当于1个月当地上一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一次性支
付劳动者养老保险待遇赔偿。
如果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
工作满15年， 用人单位应按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核定的， 以当地最低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为缴费基准， 并
按其应当缴费年限确定养老
金数额 ， 按月支付劳动者养
老保险待遇， 并随当地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调整而
调整。”

因此， 你可以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和上述规定， 在
申请劳动仲裁或者起诉时提
出相应的主张。

潘家永 律师

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如何请求用人单位赔偿职工因病不能工作可享受哪些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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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读者蓝女士向本报咨
询说， 她丈夫赵某在事业单位从
事驾驶员工作， 属于工勤编制。
一个月前， 赵某在跑长途路过一
个村庄时因超速行驶且受到观察
障碍发生交通事故， 致使2名骑
自行车的人受到伤害， 并造成部
分财物损失。 经交警现场勘察，
认定赵某对事故的发生负全部责
任。 通过案情分析， 有人推断赵
某将面临判处有期徒刑2年、 缓
期3年执行的刑事处罚 ， 同时 ，
还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蓝女士想知道： 赵某被判刑
后是否会受到单位的开除处分？

法律分析
交通肇事是指行为人在驾驶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碰撞、 碾
轧、 刮擦、 翻车、 坠车、 爆炸、
失火等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等交
通事故， 行为人根据 其 在 事 故
中 的 责 任 大 小 承 担 相 应 的责
任。 对此， 《刑法》 第133条规
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
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逸
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

从蓝女士讲述的情况看， 赵
某对这起交通事故负有全部责
任， 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 将要

受到刑事处罚， 同时还要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另外， 赵某受到刑
事处罚后， 还将面临着被单位开
除的处分。 原因是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 监察部 《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第22
条规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被依法判处刑罚的， 给予降低
岗位等级或者撤职以上处分。 其
中，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 罚 的 ， 给予开除处分 。 行政
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被依法判处刑罚的， 给予开除处
分。”

蓝女士在咨询中强调两个问
题， 但这些问题不属于免除赵某
被开除的条件。 第一， 赵某虽系
工勤人员编制， 但 《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第46条明
确规定： “对机关工勤人员给予
处分， 参照本规定执行。” 因此，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
定》 第22条中 “被依法判处刑罚
的， 给予开除处分” 的规定， 适
用于赵某。

第二， 蓝女士认为， 赵某将
受到刑罚是缓刑 ， 与 实 际 关 押
刑罚存在明显的不同。 尽管赵
某被判的是 “判二缓三”， 但缓
刑也是有刑徒刑 ， 只是执行的
形式不同而已 ， 对其仍然适用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
规定》 第 22条中 “被依法判处
刑罚的 ， 给予开除处分” 的规
定。

程文华 律师

被判刑工勤人员是否应受到开除处分？

【案例】
黄女士入职后， 公司一直没

有为她办理工伤保险。 2020年6
月16日， 黄女士在工作时间、 工
作地点 ， 因为工作原因受到重
伤， 被人社局认定为工伤并构成
七级伤残。 2020年11月1日 ， 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而注销， 清
算报告显示债权债务均为零。 而
清算组的成员为公司法定代表
人、 股东肖某等4人。

鉴于清算组一直没有将公
司 解 散 清 算 情 况告知黄女士 ，
致 使 其 相 关 工 伤 损 失 无 法 从
公 司 得到赔偿 。 经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裁决后， 黄女士又向法院
提起诉讼， 要求肖某等4人依照
《工伤保险条例》 所规定的待遇
项 目 和 标 准 向 其 承 担 赔 偿责
任。

【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 公司负有保

护黄女士在劳动过程中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法定义务， 对黄女
士发生的工伤应当承担工伤赔偿
责任， 双方之间形成了 “劳动债
权”， 该 “劳动债权 ” 同其他债
权一样应受到法律保护 。 本案
中， 清算组成员明知公司与黄女
士有着 “劳动债权” 尚未处理，
却未依法通知黄女士， 其行为明
显存在过错。 据此， 判决清算组
成员肖某等4人对黄女士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点评】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

六十二条第二款分别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事业

单位、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
位、 基金会、 律师事务所、 会计
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
工伤保险， 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
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 事业单
位 、 社会团体 、 民办非企业单
位、 基金会、 律师事务所、 会计
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
商户的雇工， 均有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
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
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与之对应， 为黄女士办理工
伤保险是公司的法定义务， 公司
没有为黄女士办理工伤保险参保
手续， 则应承担相应费用的支付

责任。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第一百八十九条分别规定：“清算
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
债权人， 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
公告。 ”“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
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
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
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
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本案中，肖某等4人作为公司
法定代表人、股东、清算组成员，
明知黄女士所受伤害构成工伤且
未给付其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却不依法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通
知黄女士， 对黄女士受到的损失
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甚至是故
意放任其发生，因此，其依法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颜梅生 法官

公司解散却不通知工伤员工 清算组成员应予赔偿


